
中巨芯（湖北）科技有限公司中巨芯潜江年产 19.6 万吨

超纯电子化学品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

查意见

2023年 9月 8日，中巨芯（湖北）科技有限公司根据《中巨芯（湖北）科

技有限公司中巨芯潜江年产 19.6万吨超纯电子化学品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验收组现场检查了工程环

保设施的建设、运行及管理情况，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和审议，

形成了验收现场检查意见。

一、项目建设情况

中巨芯（湖北）科技有限公司中巨芯潜江年产 19.6万吨超纯电子化学品项

目（一期）位于潜江市王场镇江汉盐化工业园区长飞大道 3号。项目建设内容为

新建湿化学品厂房 1、净化车间 1、分析化验楼、控制室、公用工程车间 1、共

用工程车间 2等，一期建成后年产电子级硫酸 4万吨/年，电子级氨水 1.25万吨/

年。

二、项目变动情况

项目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与环评阶段的变动情况如下：

1、100m3的三氧化硫储罐由 6个减少至 4个，成品硫酸储罐的容积由 20m3

增大至 40m3，增加了 1个 19m3的副产发烟硫酸储罐；

2、污水处理站新增一套废气处理装置，废气经喷淋塔+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由

15m高排气筒排放；

3、生活污水的经化粪池处理后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

4、项目一期实际建设事故应急池容积为 2564m3，初期雨水池容积为 2400m3，

比实际事故应急池与初期雨水池的合建容积增加了 1296m3。

三、验收范围

项目生产生活设施和配套环保设施均已投入使用，本次验收为项目一期建设

内容及配套污染治理设施。

四、环境保护手续执行情况



中巨芯（湖北）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2月委托中测国评环保科技（武汉）

有限公司编制《中巨芯潜江年产 19.6万吨超纯电子化学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潜江市生态环境保护局于 2021年 11月 4日以《潜江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中巨芯潜

江年产 19.6万吨超纯电子化学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潜环评审函〔2021〕

93号）批准了该项目。

项目建设及试运行过程中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配套建设了

各项环保设施：环评、设计和批复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在工程实际建设和试运

行阶段已得到基本落实。

五、环保设施建设情况

项目废气主要为电子级硫酸生产线废气、电子级氨水生产线废气、污水处理

站废气。

（1）电子级硫酸生产线废气治理措施

二氧化硫、硫酸雾经集气抽风装置收集后接入一级碱液吸收，经 30m 高排

气筒（DA001）排放。

（2）电子级氨水生产线废气

氨经水、酸二级洗涤处置后经 30m高排气筒（DA002）排放。

（3）污水处理站废气

池体密闭，收集废气经喷淋塔+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由 15m高排气筒（DA003）

排放。

2、项目废水主要为循环冷却用水排水、地面清洗废水、办公生活废水、初

期雨水、废气处理废水。化粪池处理后的生活污水与循环冷却废水、地面清洗废

水、初期雨水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能力 300m3/d）处理，经管网进入盐化

工业园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园区污水处理厂尾水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及其修改单中一级 A标准后排放。

3、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设备噪声。

本项目采取的降噪措施：

①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安装设减振基础，设置密闭的厂房进行隔声，加强

设备的润滑、保养；

②合理布置，防止噪声叠加和干扰。



4、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包括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其中：生活垃圾交由环

卫部门清运处理；危险废物包括废滤芯、废离子交换树脂、废活性炭、废反渗透

膜、废矿物油、废包装袋、在线监测废液，均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并交由宜昌七

朵云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处置。

5、本项目已建设的事故应急池容积为2564m3，初期雨水池容积为2400m3、

以及导流沟、雨水关闭阀门、污水排口关闭阀门，已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以应对厂区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

6、本项目已建立地下水长期观测孔 3个、污水处理设施及生产装置区场地

基础进行防渗设计，已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防渗层建设符合 HJ610-2016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的要求，避免土壤和地下水受到污染，

以预防厂区范围内地下水和土壤收到污染。

六、验收监测结果

1、废气排放监测结果：

项目电子级硫酸生产线外排废气中二氧化硫、硫酸雾的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二级限值要求；项

目电子级氨水生产线外排废气中氨的排放浓度满足《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31573-2015）中表 3限值要求；项目污水处理站外排废气中氨的排放

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限值要求。

厂界无组织废气中二氧化硫、硫酸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2“无组织监控浓度”限值要求；氨满足《无机化学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表5限值要求；硫化氢、臭气浓度满足《恶臭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二级“新改扩建”标准限值要求。

2、噪声监测结果：

项目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要求，敏感点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要

求。

3、废水监测结果：

项目厂区废水总排口废水污染物可满足潜江盐化工业园污水处理厂接管标

准。



4、项目投产后，本次验收计算全厂一期的各污染物实际排放总量分别为

COD 3.157t/a、氨氮0.316t/a，SO2 0.576t/a，未超过环评阶段的总量指标，故本次

验收计算全厂一期的各项污染物满足总量指标要求。

七、要求和建议

1、根据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文件的要求，核实项目一期实际建设内

容与污染治理设施的变动是否涉及重大变更；

2、进一步完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八、验收结论

该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落实了环评及批复中规定的各项环保措施和要求，

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在进一步完善验收监测报告后，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

九、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

验收工作组

2023年 9月 8日




